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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以及《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深圳经济特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防治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促进排污企业技术进步和可持续发展，制订本文件。
本文件规定了固定污染源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监测和监督管理要求。

固定污染源排放水污染物、环境噪声适用相应的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产生固体废物的鉴别、处理和处置适用相应的国家或地方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
本文件首次发布。

新建固定污染源20□□年□□月□□日起，现有固定污染源自20□□年□□月□□日起执行本文件。20□□年□□月□□日之前，现有固定污染源仍执行原相关标准的规定。

本文件中附录A、B为资料性附录，附录C为规范性附录。
本文件由深圳市生态环境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深圳市环境科学研究院、深圳市两山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环境监测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深圳市人民政府20□□年□□月□□日批准。
本文件自20□□年□□月□□日起实施。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固定污染源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监测和监督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深圳市现有固定污染源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管理，以及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设施设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排污许可证核发及其投产后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管理。

陆上石油天然气开采工业，石油炼制工业，石油化学工业，合成树脂工业，储油库，油品运输，加油站，煤层气，炼焦化学工业，制药工业，农药制造，涂料、油墨及胶粘剂工业，烧碱、聚氯乙烯工业，无机化学工业，玻璃工业，陶瓷工业，石灰、电石工业，矿物棉工业，再生铜、铝、铅、锌工业，铸造工业，集装箱制造，汽车维修，印刷工业，饮食业油烟，危险废物焚烧，医疗废物处理处置，生活垃圾填埋场，火葬场，燃气锅炉及固定式燃气轮机，应执行相应国家或地方排放标准的规定，未规定的污染物执行本文件的规定；其他固定污染源大气污染物排放执行本文件的规定。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标准，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未注日期的引用标准，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其他文件被新文件废止、修改、修订的，新文件适用于本文件。
GBZ 2.1—2019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GBZ/T 160.30 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 无机含磷化合物

GBZ/T 160.67 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 异氰酸酯类化合物
GBZ/T 300.60 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第 60 部分：戊烷、己烷、庚烷、辛烷和壬烷

GBZ/T 300.118 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第 118 部分：乙酸酐、马来酸酐和邻苯二甲酸酐
GBZ/T 300.132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第 132 部分：甲苯二异氰酸酯、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和异佛尔酮二异氰酸酯
GBZ/T 300.164 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 第 164 部分：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

GB 8971  空气质量  飘尘中苯并(a)芘的测定 乙酰化滤纸层析荧光分光光度法
GB/T 9801  空气质量  一氧化碳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法

GB/T 14669 空气质量 氨的测定 离子选择电极法
GB/T 14676 空气质量 三甲胺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GB/T 14678 空气质量 硫化氢、甲硫醇、甲硫醚和二甲二硫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GB/T 15264 环境空气 铅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5501空气质量 硝基苯类（一硝基和二硝基化合物）的测定 锌还原-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GB/T 15502 空气质量 苯胺类的测定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GB/T 15516 空气质量 甲醛的测定 乙酰丙酮分光光度法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33372 胶粘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限量
GB 37822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GB 38508 清洗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限值
GB/T 38597 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涂料产品技术要求
HJ/T 1 气体参数测量和采样的固定位装置

HJ/T 2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氯化氢的测定 硫氰酸汞分光光度法

HJ/T 28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氰化氢的测定 异烟酸-吡唑啉酮分光光度法
HJ/T 29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铬酸雾的测定 二苯基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HJ/T 30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氯气的测定 甲基橙分光光度法

HJ/T 31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光气的测定 苯胺紫外分光光度法

HJ/T 32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酚类化合物的测定 4-氨基安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HJ/T 33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甲醇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T 34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氯乙烯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T 35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乙醛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T 36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丙烯醛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T 3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丙烯腈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38 固定污染源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T 40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苯并(a)芘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HJ/T 41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石棉尘的测定 镜检法

HJ/T 42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

HJ/T 43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 44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一氧化碳的测定 非色散红外吸收法

HJ/T 45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沥青烟的测定 重量法

HJ/T 55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

HJ 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T 63.1
 大气固定污染源 镍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T 63.2 大气固定污染源 镍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T 63.3 大气固定污染源 镍的测定 丁二酮肟-正丁醇萃取分光光度法
HJ/T 64.1
 大气固定污染源 镉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T 64.2 大气固定污染源 镉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T 64.3
 大气固定污染源 镉的测定 对-偶氮苯重氮氨基偶氮苯磺酸分光光度法

HJ/T 65 大气固定污染源 锡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T 67 大气固定污染源 氟化物的测定 离子选择电极法

HJ/T 68 大气固定污染源 苯胺类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75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 76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 77.2 环境空气和废气 二噁英类的测定 同位素稀释高分辨气相色谱-高分辨质

谱法

HJ/T 373 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

HJ/T 39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HJ 481 环境空气 氟化物的测定 石灰滤纸采样氟离子选择电极法

HJ 533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氨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4 环境空气 氨的测定 次氯酸钠-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HJ 539 环境空气 铅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540 固定污染源废气 砷的测定 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银分光光度法
HJ 542 环境空气 汞的测定 巯基棉富集-冷原子荧光分光光度法（暂行）

HJ 543 固定污染源废气 汞的测定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暂行）

HJ 544 固定污染源废气 硫酸雾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 548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氯化氢的测定 硝酸银容量法

HJ 549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氯化氢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 583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固体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法

HJ 584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吸－气相色谱法

HJ 604 环境空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直接进样-气相色谱法
HJ 629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 638 环境空气 酚类化合物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HJ 644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吸附管采样－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45 环境空气 挥发性卤代烃的测定 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吸/气相色谱法

HJ 646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气相和颗粒物中多环芳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47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气相和颗粒物中多环芳烃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HJ 657 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铅等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683 环境空气 醛、酮类化合物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HJ 685 固定污染源废气 铅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688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氟化氢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 692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 693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734 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固相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

法

HJ 738 环境空气 硝基苯类化合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739 环境空气 硝基苯类化合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759 环境空气 65 种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罐采样/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777 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779 环境空气 六价铬的测定 柱后衍生离子色谱法

HJ 801 环境空气和废气 酰胺类化合物的测定 液相色谱法

HJ 819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HJ 829 环境空气 颗粒物中无机元素的测定 能量色散X射线荧光光谱法

HJ 830 环境空气 颗粒物中无机元素的测定 波长色散X射线荧光光谱法

HJ 836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HJ 872 环境空气 氯气等有毒有害气体的应急监测 电化学传感器法
HJ 905 恶臭污染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 910 环境空气 气态汞的测定 金膜富集/冷原子荧光分光光度法

HJ 916 环境二噁英类监测技术规范
HJ 917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气态汞的测定 活性炭吸附/热裂解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944 排污单位环境管理台账及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技术规范 总则（试行）
HJ 955 环境空气 氟化物的测定 滤膜采样/氟离子选择电极法

HJ 956 环境空气 苯并[a]芘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HJ 965 环境空气 一氧化碳的自动测定 非分散红外法
HJ 973 固定污染源废气 一氧化碳的测定定电位电解法
HJ 1004 环境空气 降水中有机酸（乙酸 、甲酸和草酸）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 1006 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卤代烃的测定 气袋采样-气相色谱法
HJ 1007 固定污染源废气 碱雾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1040 固定污染源废气 溴化氢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 1041 固定污染源废气 三甲胺的测定 抑制型离子色谱法

HJ 1042 环境空气和废气 三甲胺的测定 溶液吸收-顶空/气相色谱法

HJ 1043 环境空气 氮氧化物的自动测定 化学发光法

HJ 1044 环境空气 二氧化硫的自动测定 紫外荧光法
HJ 1076 环境空气 氨、甲胺、二甲胺和三甲胺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 1077 固定污染源废气 油烟和油雾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HJ 1078 固定污染源废气 甲硫醇等8种含硫有机化合物的测定 气袋采样-预浓缩/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1079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氯苯类化合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1131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便携式紫外吸收法
HJ 1132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便携式紫外吸收法
HJ 1133 环境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砷、硒、铋、锑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

HJ 1153 固定污染源废气 醛、酮类化合物的测定 溶液吸收-高效液相色谱法
HJ 1154 环境空气 醛、酮类化合物的测定 溶液吸收-高效液相色谱法

HJ 1220 环境空气 6种挥发性羧酸类化合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1223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应急测定 便携式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1261 固定污染源废气  苯系物的测定  气袋采样/直接进样—气相色谱法

HJ 1262 环境空气和废气 臭气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HJ 1263 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HJ 1271 环境空气 颗粒物中甲酸、乙酸和乙二酸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 1316 固定污染源废气 丙烯酸和甲基丙烯酸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HJ 1330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氨和氯化氢的测定 便携式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法 

HJ 1331 固定污染源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便携式催化氧化-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法

HJ 1332 固定污染源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便携式气相色谱-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法
HJ 1361 固定污染源废气 硝酸雾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 1362 固定污染源废气 磷酸雾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 1388 固定污染源废气　硫化氢的测定 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HJ 1405 排污单位污染物排放口监测点位设置技术规范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固定污染源  ordinary stationary sources
排放大气污染物的各类行业企业、场所、生产设施、固定设备等。

[来源：HJ 945.1-2018，定义3.2，有修改]
3.2 

一般固定污染源  ordinary stationary sources
除电子工业、电池制造、工业涂装、锅炉和工业炉窑外其他适用于本文件的固定污染源。
3.3 

电子工业  electronic industry
包括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C39）。

3.4
电池制造  battery industry
以正极活性材料、负极活性材料，配合电介质，以密封式结构制成的，并具有一定公称电压和额定容量的化学电源以及利用太阳辐射能直接转换成电能的太阳电池的制造业。

[来源：GB 30484—2013，定义3.1]
3.5
工业涂装  industrial coating

工业生产中制取各种非金属涂层的工艺形式，包括涂料调配、表面前处理（脱脂、除旧漆等）、涂覆（含底漆、中涂、面漆、清漆）、流平、干燥等环节的生产工序。

[来源：DB 32/4439-2022，有修改]

3.6
锅炉  boiler
利用燃料燃烧释放的热能或其他热能加热热水或其他工质，以生产规定参数（温度，压力）和品质的蒸汽、热水或其他工质的设备。

[来源：GB 13271-2014，定义3.1]
3.7
工业炉窑  industrial kiln
利用燃料燃烧或电能转换等产生的热量，将物料或工件进行熔炼、熔化、焙（煅）烧、加热、干馏、气化等的热工设备，包括熔炼炉、熔化炉、焙（煅）烧炉（窑）、加热炉、热处理炉、干燥炉（窑）、焦炉、煤气发生炉等八类。

[来源：《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方案》（环大气〔2019〕56号）]

3.8
挥发性有机物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VOCs）

参与大气化学反应的有机化合物，或者根据有关规定确定的有机化合物。

在表征VOCs总体排放情况时，根据行业特征和环境管理要求，可采用总挥发性有机物（以TVOC表示）、非甲烷总烃（以NMHC表示）作为污染物控制项目。

[来源：GB 37822-2019，定义3.1，有修改]
3.9
总挥发性有机物  total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TVOC）

采用规定的监测方法，对废气中的单项VOCs物质进行测量，加和得到VOCs物质的总量，以单项VOCs物质的质量浓度之和计。实际工作中，应按预期分析结果，对占总量90%以上的单项VOCs物质进行测量，加和得出。

[来源：GB 37822-2019，定义3.2]
3.10　

非甲烷总烃  non-methane hydrocarbons（NMHC）

采用规定的监测方法，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有响应的除甲烷外的气态有机化合物的总和，以碳的质量浓度计。

[来源：GB 37822-2019，定义3.3]
3.11　

二噁英类 polychlorinated dibenzo-p-dioxins（PCDDs）and polychlorinated dibenzofurans （PCDFs）
多氯代二苯并-对-二噁英（PCDDs）和多氯代二苯并呋喃（PCDFs）的统称，以2,3,7,8-四氯代二苯并-对-二噁英对Ah受体的亲和性能之比当量毒性表示。

[来源：DB 31/933-2015，定义3.8]
3.12
无组织排放  fugitive emission

大气污染物不经过排气筒的无规则排放，包括开放式作业场所逸散，以及通过缝隙、通风口、敞开门窗和类似开口（孔）的排放等。

[来源：GB 37822-2019，定义3.4]
3.13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maximum allowable emission concentration

排气筒中污染物任何1 h浓度平均值不得超过的限值。

[来源：GB 16297-1996，定义3.2，有修改]
3.14
企业边界  enterprise boundary
企业或生产设施的法定边界。若难以确定法定边界，则指企业或生产设施的实际占地边界。

[来源：GB 37822-2019，定义3.20]
3.15
企业边界监控浓度限值  concentration limit at enterprise boundary
企业边界监控点处污染物浓度在任何1小时的平均值不得超过的限值。
3.16
标准状态  standard state

温度为273.15 K、压力为101.325 kPa时的状态。本文件规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均以标准状态下的干气体为基准。

[来源：GB 16297-1996，定义3.1]
3.17
排气筒高度  stack height
自排气筒（或其主体建筑构造）所在的地平面至排气筒出口计的高度。

[来源：GB 16297-1996，定义3.10]

3.18
密闭  closed/close
污染物质不与环境空气接触，或通过密封材料、密封设备与环境空气隔离的状态或作业方式。

[来源：GB 25466.1—2025，定义3.12]

3.19
封闭  separate
利用完整的围护结构将物料、作业场所等与周围空间阻隔的状态或作业方式。

在符合相关安全要求前提下应封闭的区域或建筑物，除人员、车辆、设备、物料进出时，以及依照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设立的排气筒、通风口外，门窗及其他开口（孔）部位应随时保持关闭状态。

[来源：GB 25466.1—2025，定义3.13]
3.20
现有固定污染源  existing sources
本文件实施之日前已建成投产或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已通过审批、审核或备案的固定污染源。

3.21
新建固定污染源  new sources

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通过审批、审核或备案的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固定污染源建设项目。
有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4.1  一般固定污染源
污染源排气筒排放的大气污染物应根据批复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确定，并执行表1规定的排放限值，最高允许排放速率按GB 16297执行。
表1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单位：mg/m3（标注除外）
	序号
	污染物项目
	排气筒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mg/m3）
	企业边界监控浓度限值

（mg/m3）

	
	
	
	

	1
	颗粒物
	石棉纤维及粉尘
	1根纤维/cm3
	—

	
	
	沥青烟
	5
	

	
	
	其他颗粒物
	10
	

	2
	二氧化硫
	20
	—

	3
	氮氧化物
	50
	—

	4
	砷化氢
	0.5
	0.0003

	5
	磷化氢
	0.5
	0.003

	6
	氰化氢
	0.5
	0.01

	7
	氟化氢
	1
	0.01

	8
	硫化氢
	1
	0.01

	9
	氟化物（以F计）
	3
	0.02

	10
	溴化氢
	3
	0.1

	11
	氯气
	3
	0.015

	12
	氯化氢
	5
	0.075

	13
	氨
	5
	0.2

	14
	一氧化碳
	50
	—

	15
	铬酸雾（以六价铬计）
	0.05
	0.0005

	16
	硫酸雾
	5
	0.002

	17
	磷酸雾
	5
	0.01

	18
	硝酸雾
	10
	0.05

	19
	油雾
	5
	—

	20
	碱雾
	10
	—

	21
	铍及其化合物（以铍计）
	0.005
	0.000005

	22
	汞及其化合物（以汞计）
	0.008
	0.0003

	23
	镉及其化合物（以镉计）
	0.05
	0.00003

	24
	砷及其化合物（以砷计）
	0.05
	0.00004

	25
	铊及其化合物（以铊计）
	0.05
	0.0005

	26
	钴及其化合物（以钴计）
	0.05
	0.0005

	27
	铬及其化合物（以铬计）
	0.05
	0.0001

	28
	铅及其化合物（以铅计）
	0.1
	0.003

	29
	镍及其化合物（以镍计）
	0.2
	0.006

	30
	锑及其化合物（以锑计）
	0.5
	0.005

	31
	锰及其化合物（以锰计）
	1
	0.002

	32
	锡及其化合物（以锡计）
	1
	0.02

	33
	铜及其化合物（以铜计）
	5
	0.002

	34
	NMHC
	50
	—

	35
	TVOCa
	80
	—

	36
	1,2-二氯乙烷
	1
	0.07

	37
	二氯甲烷
	20
	2

	38
	三氯甲烷
	20
	0.2

	39
	硅烷
	20
	0.05

	40
	正戊烷
	80
	5

	41
	氯乙烯
	1
	0.13

	42
	苯
	0.5
	0.03

	43
	甲苯
	2
	0.5

	44
	二甲苯
	5
	0.5

	45
	三甲苯
	1
	0.5

	46
	苯乙烯
	5
	0.5

	47
	酚类化合物
	8
	0.01

	48
	硝基苯类
	10
	0.01

	49
	苯系物
	15
	0.2

	50
	苯胺类
	20
	0.1

	51
	氯苯类
	20
	0.1

	52
	苯并[a]芘
	0.0001
	0.000008

	53
	甲醛
	1
	0.065

	54
	乙醛
	20
	0.1

	55
	丙烯醛
	3
	0.0045

	56
	正丁醛
	20
	0.05

	57
	己醛
	80
	2.5

	58
	甲醇
	20
	3

	59
	异丙醇
	40
	8

	60
	2-丁酮
	40
	3

	61
	丙酮
	40
	6

	62
	二甲胺
	5
	0.05

	63
	三甲胺
	5
	0.05

	64
	N,N-二甲基甲酰胺
	5
	0.2

	65
	己内酰胺
	20
	0.05

	66
	异氰酸酯类
	0.1
	0.003

	67
	乙酸乙酯
	40
	2

	68
	丙烯酸
	10
	0.06

	69
	乙酸
	20
	0.25

	70
	乙酸酐
	20
	0.16

	71
	环氧乙烷
	0.5
	0.015

	72
	丙烯腈
	0.5
	0.05

	73
	二噁烷
	20
	0.7

	74
	甲硫醇
	0.5
	0.002

	75
	甲硫醚
	4
	0.02

	76
	二甲基二硫醚
	3
	0.02

	77
	二硫化碳
	5
	0.05

	78
	臭气浓度
	500（无量纲）
	10（无量纲）

	79
	二噁英类
	0.1 ng-TEQ/m3
	0.0003 ng-TEQ/m3

	80
	光气
	0.5
	0.004

	81
	其他污染物
	A类物质b
	1
	Xf/100

	
	
	B类物质c
	20
	

	
	
	C类物质d
	50
	

	
	
	D类物质e
	80
	

	a 根据企业使用的原料、生产工艺过程、生产的产品、副产品，结合附录B和有关环境管理要求等，筛选确定计入TVOC的物质。
b 根据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致癌性分级为1类致癌物。
c 根据GBZ 2.1，工作场所空气中有毒物质容许浓度TWA值（8 h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或MAC值（最高容许浓度）小于20 mg/m3的有机气态物质（表中以及A类物质已规定的污染物项目除外）。
d 根据 GBZ 2.1，工作场所空气中有毒物质容许浓度TWA值（8 h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或MAC值（最高容许浓度）大于等于20 mg/m3但小于50 mg/m3 的有机气态物质（表中以及A类物质已规定的污染物项目除外）。
e 根据 GBZ 2.1，工作场所空气中有毒物质容许浓度TWA 值（8 h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或MAC值（最高容许浓度）大于等于50 mg/m3的有机气态物质（表中以及A类物质已规定的污染物项目除外）。
f GBZ 2.1中规定的工作场所空气中有毒物质容许浓度TWA值或 MAC值。


4.2  典型VOCs排放行业
电子工业、电池制造、工业涂装生产企业排气筒排放的VOCs执行表2规定的限值，其他大气污染物排放执行表1规定的限值。
表2典型VOCs排放行业的排放限值
单位：mg/m3
	典型VOCs排放行业
	排放限值
	监控位置

	
	NMHC
	TVOC
	

	半导体制造
	10
	30
	车间或生产设施的排气筒

	其他电子工业
	20
	50
	

	电池制造
	20
	50                                                
	

	工业涂装
	30
	50
	


4.3  锅炉和工业炉窑
火电锅炉、工业锅炉和工业炉窑排气筒排放的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汞及其化合物、氨及烟气黑度执行表3规定的限值；其他大气污染物排放执行表1规定的限值。
表3 锅炉和工业炉窑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单位：mg/m3
	序号
	污染物项目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mg/m3）
	监控位置

	
	
	火电锅炉、工业锅炉
	工业炉窑
	

	1
	颗粒物
	5
	10
	排气筒

	2
	二氧化硫
	10
	35
	

	3
	氮氧化物
	30
	50
	

	4
	汞及其化合物
	0.008
	0.008
	

	5
	氨a
	2.5
	2.5
	

	6
	烟气黑度（林格曼级，级）
	1
	1
	

	a 烟气处理使用氨水、尿素等含氨物质。


4.4  其他排放控制要求
4.4.1  排放砷化氢、磷化氢、氰化氢、二噁英类、光气和氯气的排气筒高度不低于25 m，其他排气筒高度不低于15 m，具体高度以及与周围建筑物的相对高度关系应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确定。
4.4.2  工业涂装使用的涂料应满足GB/T 38597的要求，胶粘剂应满足GB 33372的要求，清洗剂应满足GB 38508的要求。
4.4.3  通风生产设备、操作工位、车间厂房等应在符合安全生产、职业卫生相关规定的前提下，根据行业作业规程与标准、工业建筑及洁净厂房通风设计规范等的要求，采用合理的通风量。

4.4.4  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气中NMHC初始排放速率≥2 kg/h的，应配置VOCs处理设施，处理效率不应低于80%；采用的原辅材料符合有关低VOCs含量产品规定的除外。低VOCs含量产品是指符合GB/T 38597限值要求的水性涂料、无溶剂涂料、辐射固化涂料、粉末涂料，符合GB 33372限值要求的水基型胶粘剂、本体型胶粘剂，符合GB 38508限值要求的水基清洗剂、低VOCs含量半水基清洗剂。
4.4.5  当执行不同排放控制要求的废气合并排气筒排放时，应在废气混合前进行监测，并执行相应的排放控制要求；若可选择的监控位置只能对混合后的废气进行监测，则应按各排放控制要求中最严格的规定执行。
4.5 运行与记录
4.5.1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应与生产工艺设备同步运行。废气收集处理系统发生故障或检修时，对应的生产工艺设备应停止运行，待检修完毕后同步投入使用；生产工艺设备不能停止运行或不能及时停止运行的，应设置废气应急处理设施或采取其他替代措施。
4.5.2  企业应按照HJ 944要求建立台账，记录污染处理设施的主要运行信息，如废气收集量和处理量、废气浓度、处理设施关键运行参数（操作温度、停留时间、吸附剂再生/更换周期和更换量、吸收液用量等）、运行时间等。台账（包括处理设施控制系统运行数据记录）保存期限不少于3年。

5  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5.1  颗粒物无组织排放控制

5.1.1  物料储存应符合以下规定措施：
a）粉状物料应储存于密闭、封闭料场（仓、库）中。

b）粒状、块状等易散发粉尘的物料应储存于封闭料场（仓、库、棚）中。

c）临时露天堆存粒状、块状等易散发粉尘的物料，应使用防尘布、防尘网覆盖严密。

5.1.2  物料装卸应符合以下规定措施：
5.1.2.1  粉状物料装卸过程应采取以下方式之一：
a）密闭操作；

b）在封闭式建筑物内进行物料装卸；

c）在装卸位置采取局部气体收集处理、喷淋（雾）等控制措施。
5.1.2.2  粒状及块状物料在露天装卸时，需采取洒水抑尘或喷淋装置。
5.1.3  物料运输应符合以下规定措施：
a）运输散装粉状物料应采用密闭车厢或罐车。

b）运输袋装粉状物料，以及粒状、块状等易散发粉尘的物料应采用密闭车厢，或使用防尘布、防尘网覆盖物料，捆扎紧密，不得有物料遗撒。

c）厂区道路应硬化。道路采取清扫、洒水等措施，保持清洁。车辆在驶离煤场、料场、储库、堆棚前应清洁车轮、车身，或采取其他有效控制措施。
5.1.4  物料加工与处理应符合以下规定措施：
a）物料加工与处理过程中易散发粉尘的工艺环节（如破碎、粉磨、筛分、混合、造粒、打磨、切割、投料、出料（渣）、包装等）应采用密闭设备，或在密闭、封闭厂房内进行。

b）密闭式生产工艺设备、废气收集系统、污染治理设施等应密封良好，无粉尘外逸。
c）原料均化应在封闭料场中进行。

5.2  VOCs无组织排放控制
VOCs物料储存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VOCs物料转移和输送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工艺过程VOCs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设备与管线组件VOCs泄漏控制要求、敞开液面VOCs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以及VOCs无组织排放废气收集处理系统要求执行GB 37822的规定。
5.3  其他要求
5.3.1  氨等无机气态物质在储存、输送、使用等环节应采取密闭措施，防止物料泄漏。
5.3.2  产生恶臭气体的生产或服务活动应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恶臭气体经收集系统和（或）处理设施后达标排放。若不能密闭，则应采取局部气体收集处理措施或其他有效污染控制措施，达标排放。
5.3.3  企业可通过工艺改进等其他措施实现等效或更优的无组织排放控制目标。因安全因素或特殊工艺要求不能满足本文件规定的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可采取其他等效污染控制要求，并向当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报告。
5.4  运行与记录
5.4.1  废气收集系统、污染治理设施应与生产工艺设备同步运行。废气收集系统或污染治理设施发生故障或检修时，对应的生产工艺设备应停止运转，待检修完毕后同步投入使用。

5.4.2  封闭厂房除人员、车辆、设备进出时，以及依法设立的排气筒、通风口外，门窗及其他开口（孔）部位应随时保持关闭状态。

5.4.3  企业应按照HJ 944要求建立台账，记录含VOCs原辅材料名称、使用量、回收量、废弃量、去向以及VOCs含量等信息；记录无组织排放废气收集系统、无组织排放控制措施的主要运行信息，如运行时间、废气收集量、喷淋/喷雾（水或其他化学稳定剂）作业周期和用量等；记录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台账（包括无组织排放视频监控系统记录）保存期限不少于3年。

5.5  厂区内无组织排放监控要求
厂区内颗粒物、VOCs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应符合表4规定的限值。
表4 厂区内颗粒物、VOCs无组织排放限值

单位：mg/m3
	污染物项目
	排放限值（mg/m3）
	限值含义
	无组织排放监控位置

	颗粒物
	1
	监控点处1 h平均浓度值
	在厂房外设置监控点

	
	3
	监控点处任意一次浓度值
	

	NMHC
	2
	监控点处1 h平均浓度值
	

	
	6
	监控点处任意一次浓度值
	


6  企业边界污染监控要求
排放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的固定源，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管控环境风险，在企业边界监控的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浓度应符合表1规定的限值。

7  监测要求
7.1  一般要求
7.1.1  固定污染源应按照有关法律和《环境监测管理办法》和HJ 819等规定，建立企业监测制度，制定监测方案，对大气污染物排放状况及其对周边环境质量的影响开展自行监测，按规范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并公开监测结果。

7.1.2  新建固定污染源和现有固定污染源安装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设备的要求，按HJ 76等相关要求及有关法律和《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

7.1.3  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口监测点位设置应符合HJ 1405有关规定。
7.1.4  大气污染物监测应在规定的监控位置进行。对于有组织排放，有废气处理设施的，应在处理设施后监测；有处理效率要求的，还应在处理设施前监测。根据企业使用的原料、生产工艺过程、生产的产品等，经主管部门审核后确定需要监测的污染物项目。
7.1.5  恶臭污染物的监测应按HJ 905的要求执行，二噁英类污染物的监测应按HJ 916的要求执行。
7.1.6  大气污染物的监测分析按附录E中所列的方法标准执行。凡无适用的国家监测分析方法标准的污染物项目，可按其他部门发布的监测方法执行，或待监测分析方法标准发布后实施。

7.1.7  对于已有适用的国家监测分析方法标准的污染物项目，本文件实施后再行发布的国家监测方法标准，如适用性满足要求，同样适用于本文件相应污染物的测定。

7.2  排气筒监测要求
7.2.1  排气筒中大气污染物的监测采样按GB/T 16157、HJ/T 397、HJ/T 373、HJ 75的规定执行。对于排放强度周期性波动的污染源，污染物排放监测时段应涵盖其排放强度大的时段。
7.2.2  行业标准规定了工业炉窑含氧量的按其规定执行。火电锅炉、工业锅炉和其他工业炉窑排气筒实测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应按式（1）换算为基准含氧量（见表5）状态下的大气污染物基准排放浓度，并以此作为达标判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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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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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污染物基准含氧量排放浓度，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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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测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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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烟气基准含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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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测的干烟气含氧量，%。
表5 基准含氧量

	锅炉/炉窑类型
	烟气基准含氧量，%

	发电锅炉
	燃煤
	6

	
	燃气、燃油
	3

	工业锅炉
	燃煤
	9

	
	燃气、燃油
	3.5

	工业炉窑
	燃煤
	8

	
	燃气、燃油
	3.5


7.2.3  排气筒实测臭气浓度需按照公式（2）换算为基准排气量臭气浓度，并以此作为达标判定依据。
                        [image: image6.png]


                               （2）
式中：

C基——基准排气量臭气浓度，无量纲；
C测——实测的臭气浓度，无量纲；
Q基——基准排气量，本文件基准排气量为10000 m3/h；

Q测——实测并折算为参比状态下的排气量，m3/h。
7.2.4  橡胶行业、电镀行业等行业排放标准中规定了基准排气量的，应换算为大气污染物基准气量排放浓度，并以大气污染物基准气量排放浓度作为判定排放是否达标的依据。              
7.2.5  对于未规定基准含氧量和基准排气量的行业，以排气筒中实测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作为达标判定依据，不得稀释排放。
7.2.6  对于VOCs处理设施，进入VOCs燃烧（焚烧、氧化）装置的废气需要补充空气进行燃烧、氧化反应的，排气筒中实测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按公式（1）换算为基准含氧量为3%的大气污染物基准排放浓度。废气含氧量可满足自身燃烧、氧化反应需要，不需另外补充空气的（燃烧器需要补充空气助燃的除外），以实测浓度作为达标判定依据，但装置出口烟气含氧量不得高于装置进口废气含氧量。吸附、吸收、冷凝、生物、膜分离等其他VOCs处理设施，以实测浓度作为达标判定依据，不得稀释排放。

7.3  厂区内无组织排放监测要求
7.3.1 对厂区内颗粒物无组织排放进行监控时，在厂房门窗或通风口、其他开口（孔）等排放口外1 m，距离地面1.5 m以上位置处进行监测。若窑炉露天设置或厂房不完整（如有顶无围墙等），则在窑炉或操作工位下风向5 m，距离地面1.5 m以上位置处进行监测。
7.3.2  对厂区内VOCs无组织排放进行监控时，在厂房门窗或通风口、其他开口（孔）等排放口外1 m，距离地面1.5 m以上位置处进行监测。若厂房不完整（如有顶无围墙等），则在操作工位下风向1 m，距离地面1.5 m以上位置处进行监测。
7.3.3  厂区内颗粒物监测采用HJ 55规定的方法，实行连续1小时的采样，或者实行在1小时内以等时间间隔采集4个样品计平均值。在进行实际监测时，为了捕捉到监控点最高浓度的时段，实际安排的采样时间可超过1小时。任意一次浓度值取其中任意1个样品的监测值。
7.3.4  厂区内NMHC任意1 h平均浓度值监测采用HJ 604、HJ 1012规定的方法，以连续1 h采样获取平均值或在1 h内以等时间间隔采集3~4个样品计平均值。厂区内NMHC任意一次浓度值的监测取其中任意1个样品的监测值，也可按便携式监测仪器相关监测技术规定执行。

7.4  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监测要求
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的监测按HJ/T 55的规定执行，根据污染物的排放、扩散规律，当受条件限制，无法按上述要求布设监测采样点时，也可将监测采样点设于厂界内侧靠近厂界的位置。
8  实施与监督

8.1  本文件由深圳市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8.2  新建污染源自20□□年□□月□□日起，现有污染源自20□□年□□月□□日起，按照本文件的规定执行。
8.3  企业是实施排放标准的责任主体，应采取必要措施，达到本文件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8.4  对于有组织排放，采用手工监测时，按照监测规范要求测得的任意1 h平均浓度值（臭气浓度为最大测定值）超过本文件规定的限值，或污染物处理效率低于本文件规定的限值，判定为超标。采用在线监测时，按照监测规范以及《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标记规则》等要求测量、标记为有效的整点1 h自动监测数据，计算得到的大气污染物小时浓度均值超过本文件规定的限值，判定为超标。

8.5  对于无组织排放，按照本文件要求测得的监控点任意1 h平均浓度值或任意一次浓度值超过本标准规定的限值，判定为超标。
8.6  对于企业边界，按照监测规范要求测得的任意1 h平均浓度值（臭气浓度为最大测定值）超过本标准规定的限值，判定为超标。
8.7  企业未遵守本文件规定的措施性控制要求，属于违法行为的，依照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8.8  本文件实施后，需要对现有企业排污许可证进行变更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在标准实施之日前依法变更排污许可证。

附录A
（资料性附录）
重点行业排放的典型大气污染物
A.1  深圳市重点行业排放的典型大气污染物项目参照表A.1执行，包括但不限于表中污染物。
表A.1 重点行业排放的典型大气污染物

	行业分类（大类）
	行业分类（中类）
	污染物项目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橡胶制品业
	颗粒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硫化氢、氨、氯化氢、苯、甲苯、二甲苯、苯系物、NMHC、TVOC、臭气浓度等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计算机制造
	颗粒物、氮氧化物、硫酸雾、氯化氢、锡及其化合物、苯、甲苯、二甲苯、苯系物、NMHC、TVOC等

	
	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颗粒物、氮氧化物、硫酸雾、氯化氢、碱雾、氟化物、氰化氢、硫化氢、氨、锡及其化合物、臭气浓度、苯、甲苯、二甲苯、苯系物、甲醛、二氯甲烷、乙酸乙酯、二硫化碳、二噁烷、NMHC、TVOC等

	
	电子器件制造
	颗粒物、氮氧化物、硫酸雾、磷酸雾、氯化氢、氯气、氨、磷化氢、氰化氢、硫化氢、氟化物、锡及其化合物、砷及其化合物、硅烷、苯、甲苯、二甲苯、苯系物、二噁英类、二硫化碳、二甲二硫醚、甲硫醚、甲硫醇、异丙醇、甲醇、乙醇、乙酸乙酯、丙烯醛、丙酮、正丁醛、NMHC、TVOC、臭气浓度等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颗粒物、氮氧化物、锡及其化合物、硫酸雾、氰化氢、苯、二甲苯、甲苯、苯系物、正戊烷、2-丁酮、己醛、NMHC、TVOC等

	纺织业
	化纤织造及印染精加工
	颗粒物、硫化氢、氨、硫酸雾、苯、甲苯、二甲苯、苯系物、二硫化碳、苯酚、甲醛、2-丁酮、NMHC、TVOC、臭气浓度等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化学试剂和助剂制造
	颗粒物、氯化氢、乙酸酐、乙酸、乙醇、NMHC、TVOC等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运输设备修理
	颗粒物、苯、甲苯、二甲苯、苯系物、NMHC、TVOC、臭气浓度等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钢压延加工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油雾、氯化氢、硝酸雾、氟化物、硫酸雾、铬酸雾、碱雾、苯、甲苯、二甲苯、苯系物、NMHC、TVOC等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酒的制造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硫化氢、氨、臭气浓度等

	金属制品业
	结构性金属制品制造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铅及其化合物、硫酸雾、氯化氢、苯、甲苯、二甲苯、三甲苯、苯系物、NMHC、TVOC等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氟化物、硫酸雾、氯化氢、氰化氢、铬酸雾、碱雾、氨、锡及其化合物、苯、二甲苯、甲苯、苯系物、NMHC、TVOC等

	
	集装箱及金属包装容器制造
	颗粒物、苯、甲苯、二甲苯、苯系物、NMHC、TVOC等

	
	其他金属制日用品制造
	颗粒物、硫酸雾、铬酸雾、氯化氢、氰化氢、碱雾、苯、甲苯、二甲苯、苯系物、NMHC、TVOC等

	
	金属工具制造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苯、甲苯、二甲苯、苯系物、NMHC、TVOC等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火力发电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汞及其化合物、氨、烟气黑度等

	
	生物质能发电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汞及其化合物、氨、硫化氢、氯化氢、一氧化碳、氟化氢、氟化物、镉及其化合物、铊及其化合物、锑，砷，铅，铬，钴，铜，锰，镍及其化合物、二噁英类、甲硫醇、NMHC、TVOC、臭气浓度、烟气黑度等

	专用设备制造业
	电子和电工机械专用设备制造
	颗粒物、氯化氢、硫酸雾、氮氧化物、氰化氢、氟化物、氟化物、氯气、氨、铅及其化合物、锡及其化合物、甲醛、苯、甲苯、二甲苯、苯系物、NMHC、TVOC等

	
	采矿、冶金、建筑专用设备制造
	颗粒物、苯、甲苯、二甲苯、苯系物、NMHC、TVOC等

	
	化工、木材、非金属加工专用设备制造
	颗粒物、甲苯、二甲苯、苯系物、NMHC、TVOC等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有色金属合金制造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气黑度等

	
	贵金属冶炼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氨、氯化氢、铅及其化合物、硫酸雾、硫化氢、氯气、甲醇、氟化物、NMHC、TVOC、臭气浓度、烟气黑度等

	
	常用有色金属冶炼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氯化氢、氟化物、汞及其化合物、沥青烟、苯并[a]芘、一氧化碳、烟气黑度等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家用电力器具制造
	颗粒物、苯、甲苯、二甲苯、苯系物、NMHC、TVOC等

	
	电线、电缆、光缆及电工器材制造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氯化氢、锡及其化合物、NMHC、TVOC、臭气浓度等

	
	电池制造
	颗粒物、氮氧化物、氯气、氯化氢、氟化物、沥青烟、硫酸雾、铅及其化合物、汞及其化合物、镍及其化合物、镉及其化合物、NMHC、TVOC、臭气浓度等

	
	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
	苯乙烯、苯、甲苯、二甲苯、苯系物、NMHC、TVOC、臭气浓度等

	农副食品加工业
	屠宰及肉类加工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氨、硫化氢、NMHC、臭气浓度等

	食品制造业
	乳制品制造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氨、硫化氢、NMHC、臭气浓度等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自行车和残疾人座车制造
	颗粒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一氧化碳、硫酸雾、氯化氢、氰化氢、氟化物、粉尘、苯、甲苯、二甲苯、苯系物、油雾、NMHC、TVOC等

	
	船舶及相关装置制造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盐酸雾、油雾、氯化氢、氰化氢、硫酸雾、苯、甲苯、二甲苯、NMHC、TVOC等

	通用设备制造业
	烘炉、风机、包装等设备制造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磷酸雾 、锡及其化合物、碱雾、二甲苯、甲苯、苯、苯系物、NMHC、TVOC、臭气浓度等

	
	物料搬运设备制造
	颗粒物、苯、甲苯、二甲苯、苯系物、NMHC、TVOC等

	家具制造业
	木质家具制造
	颗粒物、苯、甲苯、二甲苯、苯系物、甲醛、NMHC、TVOC等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硫酸雾、氯化氢、氨、氟化物、镍及其化合物、镉及其化合物、铅及其化合物、砷及其化合物、铬及其化合物、锡及其化合物、锑及其化合物、铜及其化合物、锰及其化合物、二噁英类、NMHC等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制鞋业
	颗粒物、苯、甲苯、二甲苯、苯系物、NMHC、TVOC等

	
	皮革制品制造
	颗粒物、苯、甲苯、二甲苯、二氯乙烷、NMHC等

	汽车制造业
	汽车整车制造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硫化氢、氯化氢、硫酸雾、锡及其化合物、氨、苯、甲苯、二甲苯、苯系物、三甲苯、苯系物、NMHC、TVOC、臭气浓度等

	
	汽车用发动机制造
	颗粒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氨、氯化氢、硫酸雾、氰化氢、一氧化碳、苯、甲苯、二甲苯、苯系物、NMHC、TVOC、臭气浓度等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氯化氢、氰化氢、氨、硫酸雾、甲苯、二甲苯、TVOC等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
	氨、硫化氢、甲硫醇、甲烷、臭气浓度等


附录B
（资料性附录）
A、B、C、D类物质

B.1  深圳市管控的其他污染物分为A、B、C、D类物质，具体污染物项目见表B.1~B.4。
表B.1 A类物质（1类致癌物）
	序号
	污染物名称
	CAS号

	
	1,3-丁二烯
	106-99-0

	
	1,2-二氯丙烷
	78-87-5

	
	邻-甲苯胺
	95-53-4

	
	γ-六六六（γ-六氯环己烷）
	58-89-9

	
	氯甲醚
	107-30-2

	
	煤焦油沥青挥发物（按苯溶物计）
	65996-93-2

	
	三氯乙烯
	79-01-6

	
	双氯甲醚
	542-88-1

	
	羰基镍（按Ni计）
	13463-39-3

	
	五氯酚及其钠盐
	87-86-5


表B.2 B类物质
	序号
	污染物名称
	CAS号

	
	溴
	7726-95-6

	
	黄磷
	7723-14-0

	
	4.6-二硝基邻甲酚
	534-52-1

	
	双酚A
	80-05-7

	
	对硝基甲苯
	99-99-0

	
	间硝基甲苯
	99-08-1

	
	氯乙醛
	107-20-0

	
	异佛尔酮二异氰酸酯
	4098-71-9

	
	苯基醚（二苯醚）
	101-84-8

	
	2-乙氧基乙醇
	110-80-5

	
	2-甲氧基乙醇
	109-86-4

	
	甲基肼
	60-34-4

	
	氯化氰
	506-77-4

	
	杀鼠灵
	81-81-2

	
	羰基氟
	353-50-4

	
	硝化甘油
	55-63-0

	
	氯联苯（54%氯）
	11097-69-1

	
	安妥
	86-88-4

	
	2-氨基吡啶
	504-29-0

	
	氨基磺酸铵
	7773-06-0

	
	氨基氰
	420-04-2

	
	奥克托今
	2691-41-0

	
	百草枯
	4685-14-7

	
	钡及其可溶性化合物（按Ba计）
	7440-39-3（Ba）

	
	倍硫磷
	55-38-9

	
	苯醌
	106-51-4

	
	苯硫磷
	2104-64-5

	
	丙酮氰醇（按 CN 计）
	75-86-5

	
	丙烯醇
	107-18-6

	
	丙烯菊酯
	584-79-2

	
	草酸
	144-62-7

	
	重氮甲烷
	334-88-3

	
	臭氧
	10028-15-6

	
	O,O-二甲基-S-（甲基氨基甲酰甲基） 二硫代磷酸酯（乐果）
	60-51-5

	
	O,O-二甲基-（2,2,2-三氯-1-羟基乙基） 磷酸酯（敌百虫）
	52-68-6

	
	N-3,4-二氯苯基-N`,N`-二甲基脲（敌草隆）
	330-54-1

	
	碲及其化合物（不含碲化氢） （按 Te 计）
	13494-80-9

	
	碲化铋（按 Bi2Te3 计）
	1304-82-1

	
	碘
	7553-56-2

	
	碘仿
	75-47-8

	
	碘甲烷
	74-88-4

	
	叠氮酸蒸气
	7782-79-8

	
	叠氮化钠
	26628-22-8

	
	毒死蜱
	2921-88-2

	
	对苯二胺
	106-50-3

	
	对苯二甲酸
	100-21-0

	
	对特丁基甲苯
	98-51-1

	
	对硝基苯胺
	100-01-6

	
	对硝基氯苯
	100-00-5

	
	多次甲基多苯基多异氰酸酯
	9016-87-9

	
	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
	101-68-8

	
	2-N-二丁氨基乙醇
	102-81-8

	
	二甲基二氯硅烷
	75-78-5

	
	N,N-二甲基苯胺
	121-69-7

	
	1,1-二氯-1-硝基乙烷
	594-72-9

	
	二氯乙炔
	7572-29-4

	
	二硼烷
	19287-45-7

	
	二缩水甘油醚
	2238-07-5

	
	二硝基苯（全部异构体）
	25154-54-5；52 8-29-0；99-65- 0；100-25-4

	
	2,4-二硝基氯苯
	97-00-7

	
	二氧化氯
	10049-04-4

	
	二氧化锡（按Sn计）
	18282-10-5

	
	二乙烯三胺
	111-40-0

	
	甲苯-2,4-二异氰酸酯（TDI）
	584-84-9

	
	二月桂酸二丁基锡
	77-58-7

	
	锆及其化合物（按Zr计）
	7440-67-7

	
	汞-金属汞（蒸气）
	7439-97-6

	
	过氧化苯甲酰
	94-36-0

	
	过氧化甲乙酮
	1338-23-4

	
	过氧化氢
	7722-84-1

	
	环己胺
	108-91-8

	
	环三亚甲基三硝胺（黑索金）
	121-82-4

	
	己二醇
	107-41-5

	
	1,6-己二异氰酸酯
	822-06-0

	
	一甲胺
	74-89-5

	
	甲拌磷
	298-02-2

	
	甲酚（全部异构体）
	1319-77-3; 95-48-7; 108-39-4; 106-44-5

	
	甲基丙烯腈
	126-98-7

	
	甲基内吸磷
	8022-00-2

	
	18-甲基炔诺酮（炔诺孕酮）
	6533-00-2

	
	甲酸
	64 -18-6

	
	甲氧氯
	72-43-5

	
	焦炉逸散物（按苯溶物计）
	―

	
	久效磷
	6923-22-4

	
	糠醛
	98-01-1

	
	可的松
	53-06-5

	
	苦味酸（2,4,6-三硝基苯酚）
	88-89-1

	
	癸硼烷
	17702-41-9

	
	联苯
	92-52-4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84-74-2

	
	邻苯二甲酸酐
	85-44-9

	
	邻氯苄叉丙二腈
	2698-41-1

	
	磷胺
	13171-21-6

	
	磷酸
	7664-38-2

	
	磷酸二丁基苯酯
	2528-36-1

	
	硫酸钡（按 Ba 计）
	7727-43-7

	
	六氟丙酮
	684-16-2

	
	六氟丙烯
	116-15-4

	
	六氯丁二烯
	87-68-3

	
	六氯环戊二烯
	77-47-4

	
	六氯萘
	1335-87-1

	
	氯丙酮
	78-95-5

	
	氯丙烯
	107-05-1

	
	氯化铵烟
	12125-02-9

	
	氯化汞（升汞）
	7487-94-7

	
	氯化苦
	76-06-2

	
	氯化锌烟
	7646-85-7

	
	氯萘
	90-13-1

	
	氯乙醇
	107-07-3

	
	氯乙酸
	79-11-8

	
	α-氯乙酰苯
	532-27-4

	
	氯乙酰氯
	79-04-9

	
	马来酸酐
	108-31-6

	
	钼及其化合物（按Mo计）
	7439-98-7

	
	内吸磷
	8065-48-3

	
	2-萘酚
	135-19-3

	
	尿素
	57-13-6

	
	氢化锂
	7580-67-8

	
	氢醌
	123-31-9

	
	氢氧化钾
	1310-58-3

	
	氢氧化钠
	1310-73-2

	
	氢氧化铯
	21351-79-1

	
	氰氨化钙
	156-62-7

	
	氰化物（按CN计）
	57-12-5

	
	氰戊菊酯
	51630-58-1

	
	全氟异丁烯
	382-21-8

	
	三氟化氯
	7790-91-2

	
	三氟化硼
	7637-07-2

	
	三氟甲基次氟化物
	373-91-1

	
	三甲苯磷酸酯（全部异构体）
	1330-78-5

	
	三甲基氯化锡
	1066-45-1

	
	三氯化磷
	7719-12-2

	
	三氯硫磷
	3982-91-0

	
	三氯氢硅
	10025-28-2

	
	三氯氧磷
	10025-87-3

	
	三硝基甲苯
	118-96-7

	
	三溴甲烷
	75-25-2

	
	三乙基氯化锡
	994-31-0

	
	杀螟松
	122-14-5

	
	石蜡烟
	8002-74-2

	
	十溴联苯醚
	1163-19-5

	
	双（巯基乙酸）二辛基锡
	26401-97-8

	
	双硫醒
	97-77-8

	
	四氢化硅
	7803-62-5

	
	四氢化锗
	7782-65-2

	
	四溴化碳
	558-13-4

	
	四乙基铅（按Pb计）
	78-00-2

	
	钽及其氧化物（按Ta计）
	7440-25-7

	
	碳酸钠
	497-19-8

	
	钨及其不溶性化合物（按W计）
	7440-33-7

	
	五硫化二磷
	1314 -80-3

	
	五羰基铁（按Fe计）
	13463-40-6

	
	硒化氢（按Se计）
	7783-07-5

	
	硒及其化合物（按Se计）（不包括六氟化硒、硒化氢）
	7782-49-2

	
	纤维素
	9004-34-6

	
	溴甲烷
	74-83-9

	
	溴氰菊酯
	52918-63-5

	
	溴鼠灵
	56073-10-0

	
	氧化钙
	1305-78-8

	
	氧化镁烟
	1309-48-4

	
	氧化锌
	1314-13-2

	
	氧乐果
	1113-02-6

	
	乙胺
	75-04-7

	
	乙醇胺
	141-43-5

	
	乙二胺
	107-15-3

	
	乙二醇二硝酸酯
	628-96-6

	
	乙酐
	108-24-7

	
	乙硫醇
	1975/8/1

	
	乙烯酮
	463-51-4

	
	乙酰甲胺磷
	30560-19-1

	
	乙酰水杨酸（阿司匹林）
	50-78-2

	
	钇及其化合物（按Y计）
	7440-65-5

	
	异丙胺
	75-31-0

	
	N-异丙基苯胺
	768-52-5

	
	异稻瘟净
	26087-47-8

	
	异佛尔酮二异氰酸酯
	4098-71-9

	
	异氰酸甲酯
	624-83-9

	
	莠去津
	1912-24-9

	
	正丁胺
	109-73-9

	
	正丁基硫醇
	109-79-5

	
	铟及其化合物（按In计）
	7440-74-6(In)

	
	巴豆醛（丁烯醛）
	4170-30-3

	
	百菌清
	1897-45-6

	
	吡啶
	110-86-1

	
	苄基氯
	100-44-7

	
	丙烯酰胺
	79-06-1

	
	草甘膦
	1071-83-6

	
	2,4-二氯苯氧基乙酸（2,4-滴）
	94-75-7

	
	二氯二苯基三氯乙烷（滴滴涕，DDT）
	50-29-3

	
	对硫磷
	56-38-2

	
	二苯胺
	122-39-4

	
	3,3-二甲基联苯胺
	119-93-7

	
	1,3-二氯丙醇
	96-23-1

	
	1,3-二氯丙烯
	542-75-6

	
	二硝基甲苯
	25321-14-6

	
	钒及其化合物（以钒计）(五氧化二钒)
	1314-62-1

	
	呋喃
	110-00-9

	
	甲基汞
	22967-92-6

	
	环氧丙烷
	75-56-9

	
	环氧氯丙烷
	106-89-8

	
	邻-茴香胺
	90-04-0

	
	甲基丙烯酸缩水甘油酯
	106-91-2

	
	肼
	302-01-2

	
	硫酸二甲酯
	77-78-1

	
	六六六（六氯环己烷）
	608-73-1

	
	γ-六六六（γ-六氯环己烷）
	58-89-9

	
	六氯乙烷
	67-72-1

	
	β-氯丁二烯
	126-99-8

	
	马拉硫磷
	121-75-5

	
	偏二甲基肼
	57-14-7

	
	四乙基铅
	78-00-2 

	
	三氯乙醛
	75-87-6

	
	四氯化碳
	56-23-5

	
	四氯乙烯
	127-18-4

	
	锑及其化合物（按Sb计）
	7440-36-0（Sb） 

	
	硝基甲苯（全部异构体）
	88-72-2; 99-08-1; 99-99-0

	
	乙酸乙烯酯
	108-05-4


表B.3 C类物质
	序号
	污染物名称
	CAS号

	
	丙酸
	79-09-4

	
	丙烯酸正丁酯
	141-32-2

	
	二聚环戊二烯
	77-73-6

	
	2-己酮（甲基正丁基甲酮）
	591-78-6

	
	2-甲氧基乙基乙酸酯
	110-49-6

	
	间苯二酚
	108-46-3

	
	邻仲丁基苯酚
	89-72-5

	
	硫酰氟
	2699-79-8

	
	乳酸正丁酯
	138-22-7

	
	乙二醇
	107-21-1

	
	N-乙基吗啉
	100-74-3

	
	乙腈
	1975/5/8

	
	2-乙氧基乙基乙酸酯
	111-15-9

	
	丙烯酸甲酯
	96-33-3

	
	对二氯苯
	106-46-7

	
	N,N-二甲基乙酰胺
	127-19-5

	
	糠醇
	98-00-0

	
	2-硝基丙烷
	79-46-9

	
	1-溴丙烷
	106-94-5

	
	异佛尔酮
	78-59-1


表B.4 D类物质
	序号
	污染物名称
	CAS号

	
	抽余油（60 ℃~220 ℃）
	―

	
	丁烯
	25167-67-3

	
	二丙二醇甲醚（2-甲氧基甲乙氧基丙醇）
	34590-94-8

	
	二丙酮醇
	123-42-2

	
	二氟氯甲烷
	75-45-6

	
	1,3-二甲基丁基乙酸酯（仲-乙酸己酯）
	108-84-9

	
	二甲基亚砜
	67-68-5

	
	二甲氧基甲烷
	109-87-5

	
	二氯二氟甲烷
	75-71-8

	
	1,2-二氯乙烯（全部异构体）
	156-59-2；156- 60-5；540-59-0

	
	二氧化碳
	124-38-9

	
	二乙基甲酮
	96-22-0

	
	二异丁基甲酮
	108-83-8

	
	环己醇
	108-93-0

	
	环己烷
	110-82-7

	
	甲基丙烯酸甲酯
	80-62-6

	
	邻氯苯乙烯
	2039-87-4

	
	六氟化硫
	2551-62-4

	
	溶剂汽油
	-

	
	松节油
	8006-64-2

	
	五氟一氯乙烷
	76-15-3

	
	戊醇
	71-41-0

	
	戊烷（全部异构体）
	78-78-4；109-66-0；463-82-1

	
	硝基乙烷
	79-24-3

	
	辛烷
	111-65-9

	
	液化石油气
	68476-85-7

	
	乙基戊基甲酮
	541-85-5

	
	乙醚
	60-29-7

	
	乙酸丙酯
	109-60-4

	
	乙酸丁酯
	123-86-4

	
	乙酸甲酯
	79-20-9

	
	乙酸戊酯（全部异构体）
	628-63-7

	
	正丙醇
	71-23-8

	
	正丁醇
	71-36-3

	
	正庚烷
	142-82-5

	
	正己烷
	110-54-3

	
	2-丁氧基乙醇
	111-76-2

	
	2-二乙氨基乙醇
	100-37-8

	
	二乙烯基苯
	1321-74-0

	
	环己酮
	108-94-1

	
	甲基丙烯酸
	79-41-4

	
	邻二氯苯
	95-50-1

	
	氯甲烷
	74-87-3

	
	吗啉
	110-91-8

	
	萘烷
	91-17-8

	
	1-硝基丙烷
	108-03-2

	
	异亚丙基丙酮
	141-79-7

	
	茚
	95-13-6

	
	甲基叔丁基醚
	1634-04-4

	
	萘
	91-20-3

	
	1,2,3-三氯丙烷
	96-18-4

	
	1,1,1-三氯乙烷
	71-55-6

	
	四氢呋喃
	109-99-9

	
	硝基甲烷
	75-52-5

	
	乙苯
	100-41-4

	
	正丁基缩水甘油醚
	2426-08-6


附录C
（规范性附录）
大气污染物浓度测定方法标准

C.1  大气污染物浓度测定按表C.1执行。
表C.1 大气污染物浓度测定方法标准
	序号
	污染物项目
	方法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颗粒物
	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HJ 1263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HJ 836

	
	石棉尘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石棉尘的测定 镜检法
	HJ/T 41

	
	沥青烟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沥青烟的测定 重量法
	HJ/T 45

	
	二氧化硫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 629

	
	
	环境空气 二氧化硫的自动测定 紫外荧光法
	HJ 1044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便携式紫外吸收法
	HJ 1131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57

	
	氮氧化物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 692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

	
	
	环境空气 氮氧化物的自动测定 化学发光法
	HJ 1043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便携式紫外吸收法
	HJ 1132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
	HJ/T 42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 43

	
	氰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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